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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聯手下，馬政府正式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這項影
響兩岸關係，特別是台灣未來發展的協議，在馬政府的刻意誘導下，讓台灣民眾專注於早收清單
議題上。然而，對於未來影響台灣更為重大的協議文本內容，卻無法容許民眾與反對黨表示意見
。無論是人民公投或是立法院的議事審查，均遭到馬政府的悍然拒絕，使得這項攸關台灣未來國
家發展的協定，實質成為國共兩黨私相授受的私下安排，人民與在野黨均無法參與實質監督。

  

      在六月底ECFA正式簽定後，馬政府一面倒地宣揚早收清單的內容對台灣產業與經濟的好處
，但卻不願意清楚說明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WTO下，未來十年內台灣將會對中國開放多少比例的
產品進口，甚至刻意以模糊的「實質多數」來取代符合WTO規範的「絕對多數」產品進口來唬騙
民眾。將會送交WTO總部核定的ECFA英文版內容更是諱莫如深，馬政府連將其送交國民黨掌控的
立法院都不願意，僅表示會將英文版內容與中國方面確認後即逕送WTO總部。 

      從馬政府一開始即打定主意非在六月份簽定ECFA不可開始，馬政府事實上就沒有打算讓民
眾與在野黨參與ECFA的進程與內容。對於ECFA這個嚴重影響經濟主權與政治主權、與敵對國家的
協議，馬政府不畏人民對於其國家忠誠度的強烈質疑，在程序上就已經悍然排除異己。即使不看
ECFA簽訂的內容與結果，光以馬政府如此專制蠻橫的手段，就足以構成對台灣國家主權的威脅。
 

      當我們實際檢視ECFA的文本內容時，更可發現其中潛藏諸多對台灣國家主權具有威脅的陷
阱。我們可以說，ECFA文本內容對於台灣的傷害，遠較開放中國商品入台的早損清單來得大。在
一般認知中國將會利用ECFA作為「以經促統」的手段，而使民眾對於ECFA充滿疑慮的情況下，E
CFA的文本內容事實上更加深、強化了這種疑慮，讓我們不得不正視ECFA文本內容對於台灣國家
主權的威脅。

壹、ECFA實際宣示台灣等同香港與澳門

     
馬政府在宣傳ECFA時，一再宣稱若台灣不與中國簽訂ECFA，就無法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TA)。但就ECFA到底是不是FTA，則始終態度不明。 

      馬政府一面說ECFA會送交WTO報備，但卻又說ECFA是兩岸協定與FTA不同，然而，竟又主
張全世界276個FTA都由國會准駁，沒有逐條審查，所以ECFA也沒有逐條審查問題。馬政府為了推
銷ECFA，多次說過「全球已經簽了兩百多個FTA，不知道反對者在反對什麼？」、「沒見過全世
界為簽訂FTA而公投。」顯見馬政府過去視ECFA為自由貿易協定FTA。但如今卻又宣稱ECFA不是F
TA，不免令人懷疑馬政府是否忌憚、迎合中國「FTA只能是國與國之間所能簽署」的說法，矮化
台灣國家主權。 

      馬政府說ECFA不是單純的FTA，因為還包含了投資保障、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然而，以最
先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來看，其包含了商品貿易之國民待遇及市場開放、原產地規定、
農業及檢驗檢疫、防衛措施、技術標準、政府採購、投資、跨境服務業貿易、智慧財產權、反傾
銷及平衡稅、爭端解決機制等，內容絕不比ECFA少，它卻是一個最標準的FTA。 

      FTA是WTO 規範下的正式貿易協定，以兩岸特殊的政治關係，對於政治弱勢的台灣而言，
任何與中國的經貿協定，更必須較世界其他國家尋求在WTO的規範保護傘下進行。馬政府昨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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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刻意將ECFA曲解為非FTA，並規避WTO規範，將使台灣置於險地。 

      由於，ECFA是兩岸經貿安排的協議，具有區域雙邊貿易協定的特性，乃是不爭的事實。若
由中國目前向WTO報備的區域貿易協定中，除了與東南亞國協外，針對特定國家有智利、紐西蘭
、新加坡、巴基斯坦與秘魯，另外，加上屬於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與澳門。若由中國官方FTA
網站，則包括今年四月簽署的哥斯大黎加。 

      在中國八個區域貿易協定中，共分屬兩大類，一類是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FTA；另一類
則是經貿安排，後面這一類只有香港與澳門，也就是CEPA。當年中國與港澳的經貿安排，沒有使
用FTA的名稱，就是為了與一般國際FTA區隔，展現同一主權國家內部條款的特殊性質。具體審視
中國這八個協定，明顯可以看出ECFA與CEPA的文本型式是具一致性，而另外六個FTA的文本則具
同一型式。在ECFA中共五章十六條，在CEPA中為五章二十三條；而在中國所簽訂的FTA中，最少
者為與巴基斯坦共十二章八十三條，與紐西蘭則達十八章二百一十四條。換言之，ECFA文本無異
向國際宣示台灣與香港、澳門同一位階，不具有主權國家的地位。

貳、ECFA序言自我矮化

      馬政府或許會強調ECFA序言與港澳CEPA有所不同，加入「本著WTO基本原則...」等多段
字眼，但這只是文字先後次序的不同而已。ECFA序言中，只是將CEPA第二條原則中除「一國兩
制」外，逐項列入序言中，再度說明ECFA係基於CEPA文本基礎之上。 

      事實上這樣的序言，已經缺乏國家對外主權的意含。以中國與其他國家簽定的FTA中，在
序言均明確表明「建立在各自在WTO協定和其他多邊、區域和雙邊合作機制下的權利和義務的基
礎上」。而在與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APEC)的國家，如：紐西蘭、智利，還加入「就亞太經合组織
(APEC) 的目標及原則所做承諾」。這樣具國家主權的序言文字，在與港澳簽訂的CEPA中沒有見到
，在ECFA中同樣亦付之闕如。由於台灣本身就是WTO會員國，而且也是APEC會員國，ECFA的簽
訂當然應該建立在各自既有的多邊或區域合作機制權利與義務基礎上，一旦捨去這樣的約定，無
非是將台灣降格為與港澳相同的特別行政區地位。

參、ECFA放棄國際參與的爭端解決機制

     馬政府或許會強調在ECFA條文中加入爭端解決條文，看起來這似乎與CEPA不同，也好像並
未放棄WTO的爭端處理機制。但是如果詳細瞭解條文，ECFA的爭端解決方式是要另行磋商與協議
，若無法達成前，係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負責，這樣的設計實際效果正與CEPA相同。在CE
PA中有關爭端解決，係歸於「聯合指導委員會」負責，中國多位學者，如：梁桂清
(2008)、慕子怡 (2008)，就指出CEPA爭端是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問題，屬於內部矛盾，「不適用W
TO爭端解決機制」。 

      ECFA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作為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完全不符合國際間一般FTA的規
範。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為例，美、加、墨三國雖設有各種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卻仍保留
了各國於WTO 提起爭端解決程序的權利。最先進的FTA尚且如此，而ECFA卻自我棄守地放棄WTO
最終爭端解決程序，這將使台灣失去經貿最終安全防線，而依ECFA文本第十一條所成立的經合會
，更將實質造成「國共共管台灣」的結果！因此，ECFA非但不是WTO
plus，在失去WTO的最終爭端解決機制後，ECFA實際上是「去WTO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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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中國與其他國家在FTA簽署中，有關爭端解決除設專章外，處理條文少則如與新加坡
協定的十四個條文，多者如與秘魯協定的二十個條文。在這些條文中，除了明訂「遵守WTO《關
於争端解决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的行為規則》」，更包括「不得影響雙方依據雙方均為締約方的其
他協定，尋求解决爭端程序的權力」。在仲裁機制中，更明確訂定「一方可要求WTO總幹事在提
出要求後...日内指定...」等介入處理的條款。這些條款都是未出現在ECFA或CEPA中，而令人擔心
的。 

      事實上，與中國簽協定的這些國家都是WTO會員國，但這些國家在簽協定時仍將爭端解決
機制做一明確規範，其目的在於確保國家與國人的最高利益。然而，馬政府在ECFA簽訂中，卻將
此保障國家與國人利益的條款留待後續協議，在協議尚未形成前，則交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
」處理。倘若爭端產生，中國不答應台灣向WTO要求處理，則ECFA是無效，還是台灣必須屈就，
馬政府並未說明。馬政府的用意無非是將兩岸經貿這種國際經濟問題，導向為「國內化」或「一
中化」，明顯放棄國際參與的爭端解決機制。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第十九章及二十章明確規範了爭端解決的機構設置與解決程序
，反觀ECFA文本第十一條的「機構安排」，兩岸經合會除了人員組成具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外，
對於爭端解決，毫無細部說明，更逃避WTO最終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無怪乎被質疑為「太上條
款」。 

      所有自由貿易協定執行的成功與否，最為關鍵之處即在於完整、妥善、專業的爭端解決機
制設計與人員組成，這正是ECFA文本最大的缺漏所在。相較於NAFTA規範細膩卻謹慎節制的爭端
解決機制，經合會不但付之闕如，還包山包海地意圖管轄兩岸經貿所有的事務。而經合會的代表
如何產生？具體的爭端解決決議如何達成？如何由人民及國會監督？「包括但不限於」此一空白
授權的其他事項可能為何？在文本中皆無明確規範。在如此的空白授權，加上馬政府的專制不受
監督之下，「國共共管台灣」難道不會是事實？

肆、ECFA不符國際經貿協定慣例

      馬總統主張ECFA是WTO會員國間的協議，可以視為條約。但是ECFA中序言的文字段落處
理，就與中國與其他國家簽屬的FTA條約有明顯差異，而與港澳CEPA比較一致。事實上，台灣對
外的條約並非以此方式處理，例如：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在前言中的文字與
段落處理方式就與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FTA較一致，也與日本與泰國或印尼及韓國與印度所簽定
的經濟夥伴 (partnership) 協議相一致。再者，在國際協議文本中，一開始均會對文本中所使用的
若干「名詞」先行明確「定義」，但這樣的條款只有在ECFA與港澳的CEPA中沒有看到。 

      另一方面，民進黨提出ECFA並沒有其他語言版本，這也有違國際條約慣例。在中國與紐西
蘭、新加坡、巴基斯坦所簽訂部份，均以中文與英文寫成；在與秘魯、智利、哥斯達黎加則除中
文、英文外，加入西班牙文，但以英文為主。反觀ECFA文本僅有中文版本，這與港澳CEPA文本
相同，並無英文或葡萄牙文版本，再度顯示ECFA與CEPA同樣屬於中國國內特殊協定的安排。 

      當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強調兩岸「ECFA簽署的共同政治基礎是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
，無異宣告國共兩黨或馬胡共識是在於追求「終極統一」，而ECFA就是統一前的必要措施，這也
符合中國推進「祖國統一」的重要戰略手段，台灣人民不可不知，也必須採取必要手段防範。 

      ECFA文本的內容還疑慮甚多。「去WTO化」的ECFA將台灣帶向兩岸化而非全球化；雙邊
化而非多邊化。在經濟上更依賴中國，在政治上棄守WTO保護傘，形同「更緊密的政治關係安排

 3 / 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科技經濟

發佈：2010-08-19, 週四 18:28
點擊數：15445

」。然而，馬政府不願公投，不給修正，這使得台灣除了經濟危機之外，更面對嚴重的民主與主
權危機。

作者邱俊榮為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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